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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池州市工程建设项目
联合测绘实施办法》的通知
池自然资规函〔2024〕309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九华山风景区、开发区、平天湖风景区管委，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我局对《池州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实施办法》进行了修改，现予以印发。

        
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池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池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池州市财政局　     
池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2024年11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池州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实施办法
（修订稿）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改革，提高测绘服务质量和行政审批效率，根据《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皖政办〔2019〕16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4〕1729号）、《安徽省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等文件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以下简称联合测绘）是指在工程建设项目涉及用地、规划、住建、国防等行政审批中，将所需的全流程测绘服务整合由一家具备相应测绘资质的测绘单位或多家测绘资质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承担。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4〕1729号），具备合法测绘资质的测绘单位均可参与“多测合一”业务。联合测绘的内容包括项目前期阶段的土地勘测定界、地形图测量、宗地图测量，施工阶段的规划定线放样，以及项目后期阶段的规划核实测量、用地复核测量、人防核实测量、不动产测绘等。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政府和社会投资的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不包括特殊工程和交通、水利、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实施范围为池州市中心城区（长江以南、池州九华河以西、铜九铁路和芜大高速公路以北，秋浦河以东的区域），其他区域可参照执行。
第二章 部门职责
第四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市住房城乡建设、国防等部门实施联合测绘改革工作，加强对本次改革工作的督促落实和业务指导，组织开展联合测绘工作流程制定、信息平台建设、测绘成果共享、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检查等相关工作，并协同制定联合测绘技术规程、标准等配套细则。
第五条 联合测绘服务由工程建设项目综合窗口统一受理，依托池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管理系统、池州市网上中介服务大厅等信息平台提供线上、线下多渠道服务。综合窗口负责协调现场委托、收取纸质要件、成果汇总和成果分发流转等工作；各信息平台提供在线委托、业务督办、成果提交、数据共享、统计分析等服务。
第三章 资质资格
第六条 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测绘单位或多家测绘资质单位组成联合机构开展测绘业务。测绘机构应具备工程测量和不动产测绘资质，其中工程测量具有控制测量、地形测量、规划测量、建筑工程测量等专业子项，不动产测绘具有地籍测绘和房产测绘专业子项。鼓励尚不具备以上条件的测绘资质单位通过自愿重组、引进人才、增加设备等方式，满足从事联合测绘业务的相关要求。
第七条 从事联合测绘工作的技术人员应持有测绘作业证件。
第四章 实施程序
第八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及时主动在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网站公开所掌握的符合联合测绘资质资格条件的测绘机构。
第九条 联合测绘按以下程序实施：
（一）项目委托。工程建设项目业主自主选择具备联合测绘资质资格条件的测绘机构，委托其开展联合测绘业务，并签订联合测绘合同。按规定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由工程建设项目业主事先组织招标。
（二）项目备案。受委托测绘机构在签订合同后3个工作日内在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测绘地理信息综合管理系统完成项目备案，以备接受监督。
（三）测绘作业。受委托测绘机构根据联合测绘合同载明的测绘任务和时间要求，按照联合测绘有关技术规程开展测绘作业。
（四）资料提交。受委托测绘机构应按有关部门规定的样本要求出具测绘成果资料，由委托方验收确认后报送至工程建设项目综合窗口及各信息平台。
（五）成果入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将提交的联合测绘成果统一备案并导入联合测绘成果共享数据库。
第十条 委托双方应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联合测绘合同，约定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
合同未履行完毕解除的，工程建设项目业主可重新委托其他测绘机构。
第十一条 成果要求
（一）成果类型：坐标系应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系统应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执行国家、省、市相关技术管理规范。
（二）成果内容：建设项目地形图、土地勘测定界报告及附图、宗地图；规划定线放线测量报告、房产面积预测成果报告及附图；建设项目用地核实测量报告、建设项目用地状况附图、建设项目规划核实测量成果报告及附图、房产测绘成果报告及附图、人防竣工测量成果报告及附图等。
第十二条 联合测绘成果应严格执行“两级检查、一级验收”制度，测绘机构完成最终检查，委托方组织对测绘成果进行验收。
联合测绘成果鼓励实行注册测绘师签字盖章和终身追责制度，成果报告由承担项目的测绘服务机构注册测绘师签字并加盖执业印章后生效。
第十三条 联合测绘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正、平等的市场竞争原则，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分割、封锁、垄断测绘市场，在有关部门制定的测绘产品收费标准基础上，鼓励合法公平的价格竞争，坚决打击价格欺诈、低于成本价服务等恶性竞争行为，切实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避免因恶性竞争造成测绘成果质量低劣的情况发生。
第五章 成果共享
第十四条 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涉及的测绘成果实行共享服务，具体包括：
（一）项目选址、用地审批、供地等阶段测绘成果；
（二）工程建设审批测绘成果；
（三）工程施工阶段测绘成果；
（四）竣工验收阶段测绘成果；
（五）其他可以共享服务的不动产测绘成果。
第十五条 已入库的联合测绘成果，作为项目选址、用地审批、规划审批、工程施工、竣工验收和不动产登记等工作的依据。
第十六条 已入库的联合测绘成果，除有证据证明测绘成果存在错误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同意修测、补测外，不再重复备案入库。
第十七条 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成果共享规定，对符合国家规范和规定样本要求的测绘成果，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拒用。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市住房城乡建设、国防动员办等部门加强对联合测绘工作的监管，开展相关质量监督检查工作。
测绘机构应切实履行配合义务，完整提交检查所需的各项材料。
第十九条 联合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检查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牵头，按照“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按标监管”的要求开展部门联合抽查，每季度抽查或相关方对测绘产品质量有异议时，可适时开展对测绘产品质量的检查工作，并将检查结果予以公示。检查结果纳入测绘单位信用系统。
第二十条 联合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检查工作费用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纳入部门年度预算。
第二十一条 联合测绘成果质量监督检查按照《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监督检查中发现测绘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在联合测绘项目中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将依法予以查处。
第二十三条 因委托方干预造成联合测绘成果不合格的，市住房城乡建设、国防动员办等主管部门应根据部门职责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检查人员在监督检查中存在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失职等行为的，将依法依纪追究其相关责任。
第七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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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本办法实施前已立项建设的工程项目，仍按原合同履行。
池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1

附件1

池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市委编办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市科学技术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司法局
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交通运输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水利局
市商务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应急管理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林业局
市国防动员办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中心
市国家安全局
市气象局
市消防救援支队
池州市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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